
 

 
 

 

梅市经信函[2015]254 号 

 

转发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组织申报 

2016 年省级财政支持技术改造 

项目库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主管部门，梅州高新区、蕉华工业园管

委会，市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省级

财政支持技术改造项目库的通知》（粤经信技改函〔2015〕

274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，组织辖区内符合条

件的单位申报2016年省级财政支持技术改造项目库项目，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单位按省通知要求准备项目申报材料，向县级

经信或工业园区申请。 

二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部门和梅州高新区、蕉华工业

园管委会对项目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符合性审查、择优遴

选。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项目的真实性和符合

性负责，对项目后续跟踪管理、绩效评价、政府审计等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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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通过市经信局遴选的项目同时需在省财政专项资金

管理平台（www.gdbs.gov.cn）进行申报（以各项目推荐部

门上报的纸质项目汇总表为准）。 

四、申报时间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经信部门，工业园区于 12 月 3日前，

将项目推荐文件（一式两份,含项目审核意见、要件审查表、

汇总表）和项目申报材料（纸质材料一式三份，贴标签刻光

盘或 U盘）送我局技术与质量科，市有关单位项目直接报送

市经信局，材料不齐全或逾期上报不予受理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组织申报 2016 年省

级财政支持技术改造项目库的通知（可在省经信

委网站 http://www.gdei.gov.cn 通知公告栏下

载） 

 

 

联系人：林国玉，电话：2251361，邮箱：mzscxk@163.com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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